
臺北市政府 112.04.26.  府訴三字第 1116088215號訴願決定書

訴　　願　　人　○○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

訴 願 代 理 人　○○○律師

訴 願 代 理 人　○○○律師

訴 願 代 理 人　○○○律師

原 處 分 機 關　臺北市政府文化局

訴願人因文化資產保存法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民國 111年 10月 11日北市

文化文資字第 11130344361號公告，提起訴願，本府決定如下：

　　主文

原處分撤銷，由原處分機關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90日內另為處分。

　　事實

一、本市大安區○○路○○段○○號建築物（建號：本市大安區○○段○

　　○小段 xx建號，下稱系爭建物；坐落土地地號：本市大安區○○段○

　　○小段○○及○○地號等 2筆土地，所有權人均為訴願人），於民國

　　（下同）100年 12月 7日經當時本市大安區○○里里長向原處分機關提

　　報系爭建物具文化價值，原處分機關乃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等相關規定

　　進行現場勘查，肯認系爭建物具有文化資產價值保存潛力，予以列冊

　　追蹤，並函復提報人在案。嗣原處分機關組成之「大安區○○路○○

　　段○○號」文化資產價值審查專案小組（下稱專案小組）於 103年 2月

　　27日會勘，會勘結論依行為時臺北市歷史建築登錄及廢止審查作業要

　　點規定續送原臺北市文化資產審議委員會（ 107年 3月 2日起更名為臺

　　北市政府古蹟歷史建築紀念建築聚落建築群考古遺址史蹟及文化景觀

　　審議會，下稱文資審議會）審議參考，並函送會勘紀錄予訴願人等在

　　案。

二、嗣文資審議會於 103年 6月 20日召開第 58次會議，並聽取訴願人陳述意

　　見後，結論略以：「本案經綜合討論後暫緩決議，請業務科進行相關

　　歷史考證後，再行審議……。」嗣經○○○委員協助進行歷史考證，

　　文資審議會於 103年 11月 10日召開第 62次會議，結論略以：「（一）

　　……同意登錄大安區『○○路○○段○○號』為本市歷史建築。 1、

　　歷史建築名稱：○○路○○段○○號。2、種類：宅第。3、位置或地



　　址：臺北市大安區○○路○○段○○號。 4、歷史建築及其所定著土

　　地之地號及面積：建築物坐落於大安區○○段○○小段○○、○○地

　　號等 2筆土地（面積 1,283平方公尺），建物為同小段 xx建號（面積 33

　　1.55平方公尺）。（實際保存面積須以保存範圍實測數據為準）。 5

　　、登錄理由及其法令依據： （1）基地東側鄰近中華民國空軍總部，

　　沿○○路兩側區域，為 1960年代美援時期住宅建築群落分布所在，各

　　棟建築外貌形式與風格相似，為地區發展歷史之見證。 （2）建物由

　　○○銀行於 1955年興建，為地上二層加強磚造建築，外部觀音山石片

　　壁面、水泥瓦屋頂，室內附設壁爐，皆充分表現美援時期建築特色。

　　1971年經○○銀行收回後曾租借予○○銀行、臺灣省政府、考試院作

　　為職務宿舍……。 （3）本棟建物及基地規模皆為各棟建築中之首，

　　內部空間格局與一般住宅不同，具職務宿舍特性，具體表現出特定歷

　　史時期建築風格與特色價值。 （4）符合歷史建築登錄廢止審查及輔

　　助辦法第 2條第 1項第 1、4款評定基準。 6、保存範圍：全棟保存……

　　。」原處分機關爰依行為時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15條、行為時歷史建築

　　登錄廢止審查及輔助辦法第 3條等規定，以 104年 4月 28日北市文化文

　　資字第 10430377300號公告登錄系爭建物為本市歷史建築，並以同日

　　北市文化文資字第 10430377301號函通知訴願人。訴願人不服上開登

　　錄歷史建築之公告，第 1次向本府提起訴願，經本府以 104年 12月 17日

　　府訴三字第 10409173800號訴願決定：「訴願駁回。」在案。訴願人

　　不服前開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經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5年 11月

　　16日 105年度訴字第 255號判決：「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訴訟費

　　用由被告負擔。」

三、嗣原處分機關復召集專案小組再於 106年 1月 12日上午 10時許會勘，會

　　勘結論略以，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相關規定續送文資審議會審議參考。

　　嗣文資審議會於 106年 2月 22日召開第 90次會議，並聽取訴願人陳述意

　　見後，結論略以：「一、……同意登錄大安區『○○路○○段○○號

　　』為本市歷史建築。（一）歷史建築名稱：○○路○○段○○號。（

　　二）種類：宅第（三）位置或地址：臺北市大安區○○路○○段○○

　　號。（四）歷史建築及其所定著土地之地號及面積：建築物坐落於大

　　安區○○段○○小段○○、○○地號等 2筆土地（面積 1,283平方公尺

　　），建物為同小段 xx建號（面積 331.55平方公尺）。（實際保存面積

　　須以保存範圍實測數據為準）（五）登錄理由及其法令依據：1.基地



　　東側緊鄰中華民國空軍總部，沿○○路兩側區域為 1960年代美援時期

　　住宅建築群落分布所在，內部空間格局具美式住宅規劃之特色，具體

　　表現出特定歷史時期建築風格與價值，為地區發展歷史之見證。2.建

　　物由○○銀行於 1955年興建，為地上二層加強磚造建築、中型獨戶住

　　宅，外觀為斜屋頂兩落水，並有前後院配置、前門廊與日光室、觀音

　　山石片貼飾之煙囪壁面等，鮮見於現今保存之美援建築，具稀少性。

　　3.1971年起陸續曾出租予前○○銀行○○○總裁作為私人住宅使用，

　　○○○任省長時短暫出租臺灣省政府作為臺北招待所，近年則出借予

　　考試院作為院長官邸。 4.符合歷史建築登錄廢止審查及輔助辦法第 2

　　條第 1項第 1、4款評定基準。6、保存範圍：全棟保存……。」原處分

　　機關爰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18條、行為時歷史建築登錄廢止審查及輔

　　助辦法第 4條等規定，以 106年 4月 24日北市文化文資字第 10630431900

　　號公告登錄系爭建物為本市歷史建築，並以同日北市文化文資字第 10

　　630431901號函通知訴願人。訴願人不服上開 106年 4月 24日北市文化

　　文資字第 10630431900號公告及第 10630431901號函（下合稱 106年 4月

　　24日處分），第 2次向本府提起訴願，經本府以 106年 12月 28日府訴三

　　字第 10600194600號訴願決定（下稱 106年 12月 28日訴願決定）：「訴

　　願駁回。」在案。訴願人仍不服，提起行政訴訟，經臺北高等行政法

　　院 107年 9月 6日 107年度訴字第 87號判決：「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嗣原處分機關提起上訴，經最高行政法院 109年 2月 6日 109

　　年度判字第 56號判決：「原判決廢棄，發回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復

　　經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審認 106年 2月 22日召開之第 6屆文資審議會組織

　　不合法（4位委員連任達 5次，違反關於連任 2次為限之資格規定）及

　　原處分所指系爭建物具備美援建築特色理由之部分情形（觀音山石片

　　貼飾之煙囪壁面部分，石材樣本為黑色板岩，不是臺灣產之觀音山石

　　）與事實不符等為由，以 110年 9月 30日 109年度訴更一字第 11號判決

　　：「原處分及該部分訴願決定均撤銷。……。」在案。

四、嗣原處分機關依文化資產保存法施行細則行為時第 14條及臺北市政府

　　古蹟歷史建築紀念建築聚落建築群考古遺址史蹟及文化景觀審議會設

　　置要點第 6點等規定，由 5位文資審議會委員組成專案小組，並邀集訴

　　願人及相關機關等人員，於 110年 11月 12日至上址進行會勘，會勘結

　　論略以：「本案因建物相關史料及資訊不足，擬先進行文化資產價值

　　評估研究，再召開文化資產價值審查專案小組會勘。」原處分機關旋



　　於 111年 4月委託○○大學文化資產研究中心（下稱○○大學文資中心

　　）作成系爭建物文化資產價值評估調查報告書（下稱調查報告書），

　　嗣原處分機關再次組成專案小組於 111年 8月 10日進行現場勘查，會勘

　　結論略以：「本案大安區『○○路○○段○○號』文資價值審查專案

　　小組會勘， 1位委員初步認定具文化資產價值，建議登錄為歷史建築

　　；1位委員初步認定不具文化資產價值；3位委員初步認定目前相關資

　　料尚不足以確認文化資產價值。本案後續彙整文化資產評估報告續送

　　本府古蹟歷史建築紀念建築聚落建築群考古遺址史蹟及文化景觀審議

　　會審議。」並由原處分機關作成 111年 8月文化資產價值評估報告（下

　　稱 111年 8月文資價值評估報告）在案。

五、嗣文資審議會於 111年 8月 29日召開第 152次會議，就系爭建物文化資

　　產價值審查案，聽取訴願人及相關出席人員等之意見後，作成結論略

　　以：「……三、本案委員總人數 23人，迴避人數 0人，出席委員 17人

　　，逾半數委員出席，出席委員 9人同意，8人不同意，同意人數達出席

　　委員過半數，故本案決議同意登錄大安區『○○路○○段○○號』為

　　歷史建築。公告事項如下：（一）名稱：○○路○○段○○號。（二

　　）種類：宅第。（三）位置或地址：臺北市大安區○○路○○段○○

　　號。（四）歷史建築及其所定著土地範圍之面積及地號：歷史建築本

　　體為○○路○○段○○號建築本體，建物為大安區○○段○○小段 xx

　　（331.55平方公尺）建號，建築物坐落土地為大安區○○段○○小段

　　○○（664平方公尺）、○○（619平方公尺）地號等 2筆土地（實際

　　保存面積須以保存範圍實測數據為準）……（五）登錄理由及其法令

　　依據： 1、建物由○○銀行於 1955年興建，為地上二層加強磚造建築

　　、中型獨戶住宅，外觀為斜屋頂兩落水，並有前後院配置。內部空間

　　格局與一般住宅不同，具美式住宅規劃之特色，具體表現出特定歷史

　　時期建築風格與特色價值。 2、1971年起陸續曾出租予○○銀行、臺

　　灣省政府、考試院作為職務宿舍使用，包括○○○總裁、○○○省長

　　、○○○院長、○○院長皆曾入住。 3、符合歷史建築紀念建築登錄

　　廢止審查及輔助辦法第 2條第 1、2、3款登錄基準。四、本案依文化

　　資產保存法、歷史建築紀念建築登錄廢止審查及輔助辦法辦理後續事

　　宜。」原處分機關爰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18條、歷史建築紀念建築登

　　錄廢止審查及輔助辦法第 5條等規定，以 111年 10月 11日北市文化文資

　　字第 11130344362號函（下稱 111年 10月 11日函）檢送同日期北市文化



　　文資字第 11130344361號公告（下稱原處分）登錄系爭建物為本市歷

　　史建築，另報請文化部備查，嗣經文化部以 111年 11月 22日文授資局

　　蹟字第 1113013073號函備查在案。訴願人不服 111年 10月 11日函及原

　　處分，於 111年 11月 4日經由原處分機關向本府提起訴願，111年 12月

　　29日、112年 2月 10日補充訴願理由，112年 3月 8日補正訴願程式，112

　　年 3月 21日補充訴願理由， 112年 4月 17日補充訴願資料，並據原處分

　　機關檢卷答辯。

　　理由

一、查本件訴願人 111年 11月 4日訴願書記載：「……不服原處分機關民國

　　（下同）111年 10月 11日北市文化文資字第 11130344362號函及北市文

　　化文資字第 11130344361號公告所為之行政處分……。」並檢附原處

　　分影本，惟原處分機關 111年 10月 11日函僅係檢送原處分予訴願人，

　　揆其真意，應係對原處分不服，合先敘明。

二、按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2條規定：「文化資產之保存、維護、宣揚及權

　　利之轉移，依本法之規定。」第 3條第 1款第 2目規定：「本法所稱文

　　化資產，指具有歷史、藝術、科學等文化價值，並經指定或登錄之下

　　列有形及無形文化資產：一、有形文化資產……（二）歷史建築：指

　　歷史事件所定著或具有歷史性、地方性、特殊性之文化、藝術價值，

　　應予保存之建造物及附屬設施。」第 4條第 1項規定：「本法所稱主管

　　機關：在中央為文化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第 6條規定

　　：「主管機關為審議各類文化資產之指定、登錄、廢止及其他本法規

　　定之重大事項，應組成相關審議會，進行審議。前項審議會之任務、

　　組織、運作、旁聽、委員之遴聘、任期、迴避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第 9條規定：「主管機關應尊重文化資產

　　所有人之權益，並提供其專業諮詢。前項文化資產所有人對於其財產

　　被主管機關認定為文化資產之行政處分不服時，得依法提起訴願及行

　　政訴訟。」第 14條規定：「主管機關應定期普查或接受個人、團體提

　　報具古蹟、歷史建築、紀念建築及聚落建築群價值者之內容及範圍，

　　並依法定程序審查後，列冊追蹤。……經第一項列冊追蹤者，主管機

　　關得依第十七條至第十九條所定審查程序辦理。」第 18條規定：「歷

　　史建築、紀念建築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審查登錄後，辦理公

　　告，並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歷史建築、紀念建築登錄基準、廢

　　止條件、申請與審查程序、輔助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



　　管機關定之。」

　　文化資產保存法施行細則第 1條規定：「本細則依文化資產保存法（

　　以下簡稱本法）第一百十二條規定訂定之。」第 2條規定：「本法第

　　三條第一款第一目、第二目及第三目所定古蹟、歷史建築及紀念建築

　　，包括祠堂、寺廟、教堂、宅第、官邸、商店、城郭、關塞、衙署、

　　機關、辦公廳舍、銀行、集會堂、市場、車站、書院、學校、博物館

　　、戲劇院、醫院、碑碣、牌坊、墓葬、堤閘、燈塔、橋樑、產業及其

　　他設施。」行為時第 14條規定：「主管機關依本法第六條組成文化資

　　產審議會（以下簡稱審議會），應依本法第三條所定文化資產類別，

　　分別審議各類文化資產之指定、登錄、廢止等重大事項。主管機關將

　　文化資產指定、登錄或文化資產保存技術及保存者登錄、認定之個案

　　交付審議會審議前，應依據文化資產類別、特性組成專案小組，就文

　　化資產之歷史、藝術、科學、自然等價值進行評估。文化資產屬古蹟

　　、歷史建築、紀念建築、聚落建築群、考古遺址、史蹟、文化景觀、

　　自然地景及自然紀念物類別者，前項評估應包括未來保存管理維護、

　　指定登錄範圍之影響。」第 15條規定：「本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四

　　十三條第一項、第六十條第一項、第六十五條第二項、第七十九條第

　　一項、第八十九條第一項及第九十五條第一項所定主管機關普查或接

　　受個人、團體提報具文化資產價值或具保護需要之文化資產保存技術

　　及其保存者，主管機關應依法定程序審查，其審查規定如下：一、邀

　　請文化資產相關專家學者或相關類別之審議會委員，辦理現場勘查或

　　訪查，並彙整意見，作成現場勘查或訪查結果紀錄。二、依前款現場

　　勘查或訪查結果，召開審查會議，作成是否列冊追蹤之決定。……第

　　一項第一款現場勘查，主管機關應通知提報之個人或團體、所有人、

　　使用人或管理人。現場勘查通知書應於現場勘查前七日寄發。第一項

　　第二款決定，主管機關應以書面通知提報之個人或團體及所有人、使

　　用人或管理人。……經第一項審查決定列冊追蹤者，主管機關應訂定

　　列冊追蹤計畫，定期訪視。……。」

　　歷史建築紀念建築登錄廢止審查及輔助辦法第 1條規定：「本辦法依

　　文化資產保存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十八條第五項規定訂定之。」第

　　2 條規定：「歷史建築之登錄，應符合下列基準之一：一、表現地域

　　風貌或民間藝術特色者。二、具建築史或技術史之價值者。三、具地

　　區性建造物類型之特色者。」第 4條第 1項、第 3項規定：「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為歷史建築、紀念建築之登錄，依下列程序為之：

　　一、現場勘查。二、經審議會審議通過。三、作成登錄處分，辦理公

　　告，並通知申請人或處分相對人。」、「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登錄後，應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第 5條規定：「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辦理前條第三款公告，應載明下列事項：一、名稱、種類

　　、位置或地址。二、歷史建築、紀念建築及其所定著土地範圍之面積

　　及地號。三、登錄理由及其法令依據。四、公告日期及文號。第一項

　　公告，應揭示於主管機關公布欄三十日，並刊登政府公報、新聞紙或

　　資訊網路。」

　　文化資產審議會組織及運作辦法第 1條規定：「本辦法依文化資產保

　　存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六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第 2條規定：「

　　文化資產審議會（以下簡稱審議會）之任務如下：一、各類文化資產

　　指定、登錄、廢止之審議。二、文化資產保存技術及保存者登錄、認

　　定、廢止之審議。三、辦理本法第十四條第二項、第三十四條第二項

　　、第三十六條、第五十一條第一項、第五十七條第二項、第六十條第

　　二項、第六十二條第一項規定之審議。四、其他本法規定重大事項之

　　審議。」第 4條規定：「審議會置召集人一人，由主管機關首長或其

　　指派之代表兼任；置委員十一人至二十三人，除召集人為當然委員外

　　，由主管機關首長遴聘主管機關或有關機關代表、專家學者及民間團

　　體代表擔任。前項專家學者、民間團體代表應具備該審議會所涉文化

　　資產類別之相關學術專長或實務經驗，專家學者及民間團體代表委員

　　人數不得少於委員總人數四分之三。審議會委員均為無給職。審議會

　　委員名單應公布於主管機關網站。」第 5條規定：「審議會委員任期

　　為二年，期滿得予續聘；期滿改聘專家學者及民間團體代表委員之人

　　數不得超過該等委員人數二分之一。但機關代表隨其本職進退。審議

　　會委員於任期內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主管機關應予解聘或不予續聘：

　　一、辭職或代表該機關之職務變更。二、任期內死亡或因故無法執行

　　職務。三、違反行政程序法、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與本辦法及其

　　他法令迴避規定。審議會委員出缺時，主管機關得予補聘。補聘委員

　　任期至原委員任期屆滿之日為止。」第 6條規定：「審議會應定期舉

　　行會議，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會議由召集人擔任主席；召集人不

　　克出席或迴避時，由出席委員互推一人為主席。專家學者及民間團體

　　代表委員應親自出席，不得代理。機關代表委員不克出席時，得指派



　　該機關人員列席，在會議中發言，但不得參與表決。審議會開會審議

　　第二條所定事項，應通知文化資產所有人、使用人、管理人或其他利

　　害關係人列席陳述意見；並得依案件需要，邀請有關機關、團體或專

　　家學者提供諮詢意見。審議會議應有全體委員過半數之出席，始得開

　　會；並有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始得決議。前項出席委員中，專家

　　學者及民間團體代表委員人數不得低於二分之一。審議會應作成會議

　　紀錄，載明委員總人數、出席人數、同意人數、迴避人數及相關內容

　　，並應將會議決議公布於主管機關網站。」第 8條規定：「主管機關

　　為審議文化資產之指定、登錄或文化資產保存技術及保存者之登錄、

　　認定，於辦理現場勘查或訪查程序時，應邀請審議會委員參與。前項

　　及第九條第二項現場勘查或訪查時，應通知文化資產所有人、使用人

　　、管理人或其他利害關係人；並應依案件需要，邀請有關機關、團體

　　或專家學者提供諮詢意見。個人及團體提報案，於審議、現場勘查或

　　訪查時，應邀請個人及團體提報者出席說明價值。」第 9條規定：「

　　審議會審議時，得參酌本法施行細則第十四條第二項、第三項規定之

　　評估報告內容，進行文化資產指定、登錄或文化資產保存技術及保存

　　者登錄、認定之審議。審議會為審議案件之需要，得推派委員偕同業

　　務有關人員進行現場勘查或訪查，並研擬意見提報審議會；審議會開

　　會審議該個案時，參與現勘或訪查之委員應至少有一人出席。」

　　臺北市政府古蹟歷史建築紀念建築聚落建築群考古遺址史蹟及文化景

　　觀審議會設置要點第 1點規定：「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保

　　存維護本市古蹟、歷史建築、紀念建築、聚落建築群、考古遺址、史

　　蹟及文化景觀，依文化資產保存法（以下簡稱文資法）第六條第一項

　　及文化資產審議會組織及運作辦法規定，設置臺北市政府古蹟歷史建

　　築紀念建築聚落建築群考古遺址史蹟及文化景觀審議會（以下簡稱本

　　會），並訂定本要點。」第 2點規定：「本會置委員十一至二十三人

　　，召集人由市長指派之副市長兼任，副召集人一人，由市長指派文化

　　局局長兼任，其餘委員由民政局、工務局及都市發展局局長或其指派

　　之代表兼任，並由文化局就下列專家學者及民間團體代表依規定程序

　　報請市長聘（派）兼之：（一）古蹟、歷史建築、紀念建築、聚落建

　　築群、考古遺址、史蹟及文化景觀之保存理論及技術。（二）歷史研

　　究、考古研究及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三）文化理論及文化研究。（

　　四）建築史及建築理論。（五）文化景觀、造園及景觀設計。（六）



　　都市計畫、都市設計及地理資源空間規劃研究。（七）法律。（八）

　　文化產業或博物館空間規劃及經營管理。（九）相關公會、學會、基

　　金會、公益團體及社會人士。前項專家學者及民間團體代表其人數合

　　計不得少於委員總人數四分之三。第一項委員任期二年，任期屆滿得

　　依規定程序續聘（派）之；期滿改聘專家學者及民間團體代表委員之

　　人數合計不得超過原聘委員人數二分之一；任期內出缺時，得補行遴

　　聘（派）至原任期屆滿之日止。全體委員任一性別以不低於全體委員

　　全數三分之一為原則；外聘委員任一性別以不低於外聘委員全數四分

　　之一為原則。第一項委員於任期內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府應予解聘

　　或不予續聘：（一）辭職或代表該機關之職務變更。（二）任期內死

　　亡或因故無法執行職務。（三）違反行政程序法、公職人員利益衝突

　　迴避法與本要點及其他法令迴避規定。」第 3點第 1款規定：「本會任

　　務如下：（一）古蹟、歷史建築、紀念建築、聚落建築群、考古遺址

　　、史蹟及文化景觀指定、登錄、廢止之審議事項。」第 4點規定：「

　　本會至少每年召開會議四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會議由召集人

　　擔任主席，召集人因故不能主持時，由副召集人代理之；召集人及副

　　召集人均因故不能主持時，由出席委員互推一人擔任主席。本會會議

　　應有全體委員過半數親自出席始得開會，其中專家學者及民間團體代

　　表委員人數合計不得低於二分之一；經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始得作

　　成決議。本會開會時，召集人得依案件需要，邀請相關單位或人員列

　　席提供意見，並應通知所有人、使用人、管理人、其他利害關係人或

　　提報人列席陳述意見。除經主席徵詢在場全體委員同意無需離席者外

　　，均應於委員進行討論前離開會場。由機關代表兼任之委員未能親自

　　出席時，得指派代表列席，並參與會議發言，但不得參與表決。第二

　　項委員應出席人數及決議人數之計算方式，應將迴避之委員人數予以

　　扣除，作為委員總數之基準。」第 6點規定：「文化局為辦理古蹟、

　　歷史建築、紀念建築、聚落建築群、考古遺址、史蹟及文化景觀之指

　　定、登錄或古蹟、歷史建築、紀念建築、聚落建築群、考古遺址、史

　　蹟及文化景觀保存技術及保存者之登錄、認定事宜而進行現場勘查或

　　訪查程序時，應邀請本會委員參與，並由參與現場勘查或訪查程序之

　　委員擬具意見提供本會審議時參考；其他案件如有需要者，文化局亦

　　得邀請本會委員參與現場勘查或訪查程序。本會開會審議前項個案時

　　，參與現場勘查或訪查之委員應至少有一人出席。本會審議時，得參



　　酌文資法施行細則第十四條第二項、第三項規定之評估報告內容，進

　　行古蹟、歷史建築、紀念建築、聚落建築群、考古遺址、史蹟及文化

　　景觀指定、登錄或古蹟、歷史建築、紀念建築、聚落建築群、考古遺

　　址、史蹟及文化景觀保存技術及保存者登錄、認定之審議。……。」

　　臺北市政府 96年 6月 1日府文化秘字第 09631165300號公告：「主旨：

　　公告委任本府文化局辦理文化資產保存業務之事項，自公告之日起實

　　施。……公告事項：一、本府依『文化資產保存法』規定主管之文化

　　資產保存業務事項，自公告之日起依規定委任本府文化局辦理……。

　　」

三、本件訴願及補充理由略以：

（一）原處分機關 110年 11月 12日及 111年 8月 10日專案小組會勘紀錄之出

　　　席委員不一，就此審查專案小組之人員組成係如何產生，原處分機

　　　關應詳予敘明，如審查專案小組之人員非依文化資產保存法施行細

　　　則第 14條第 1項規定組成，原處分即非合法。

（二）原處分機關未遵從行政法院對本案之 2次確定判決，一再以相同理

　　　由對系爭建物作成相同之錯誤處分；原處分之事實認定顯有錯誤，

　　　亦違反歷史建築紀念建築登錄廢止審查及輔助辦法第 2條關於歷史

　　　建築之認定要件。

（三）原處分無視於毗鄰之本市大安區○○路○○段○○號及○○號等建

　　　物之基地規模等始為各棟建築之首，卻僅單獨指定系爭建物為歷史

　　　建築，違反行政程序法第 6條之平等原則及第 7條之比例原則。

（四）系爭建物於 44年新建，於 51年、56年及嗣後均大幅增改建，此為原

　　　處分機關所不爭執，系爭建物之原始重要部分早已非完整，並不具

　　　備不易再現性、歷史性或特殊性等審查基準之實質內涵。

（五）專案小組未評估系爭建物之未來保存管理維護、指定登錄範圍之影

　　　響，違反文化資產保存法施行細則第 14條第 2項及第 3項規定之正當

　　　程序，文資審議會 111年 8月 29日第 152次會議之審議結論顯出於不

　　　完足之資訊，請撤銷原處分。

四、查本件前經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以 110年 9月 30日 109年度訴更一字第 11

　　號判決：「原處分及該部分訴願決定均撤銷。……」，撤銷理由略以

　　：「……五、本院之判斷如下：……（二）原處分作成所據之系爭會

　　議決議，因有文審會組織不合法致所作成判斷亦違法之情事，原處分

　　因而即有違法：……以第 6屆文審會組成時而論，其中 4名委員確已連



　　任達 5次，明顯違反行為時文審會組織準則第 5條第 1項前段關於連任 2

　　次為限之資格規定，則被告作成原處分所憑文審會之專業判斷，業因

　　前述文審會組織違反前開規定而不適法。……（三）原處分所為事實

　　認定及判斷理由，亦有下述未具體明確、理由不備之疑義：1.原處分

　　所指系爭建物具備美援建築特色之理由，部分情形與事實不符，並已

　　影響理由之充足明確性：……系爭建物之煙囪，實際上並未使用觀音

　　山石片之材質作為貼飾……原告所送石材樣品為黑色板岩，不是臺灣

　　產之觀音山石等情……本院審理中，被告則改稱前述原處分之登錄理

　　由，真意為系爭建物有使用觀音山石砌之『式樣』，屬於模仿石砌牆

　　外貌之石片貼飾法，並因模仿台北大屯山、觀音山等北投、淡水近山

　　地區傳統建築石砌牆的表現形式，為『觀音山石片貼飾法』等語……

　　系爭會議、系爭評估報告與原處分公告事項（五）、 2用以描述之文

　　字，顯然均以系爭建物煙囪經使用觀音山石片（材質）貼飾之意，實

　　難認係本件審理中被告所辯稱特定貼飾式樣或方法之表述。……被告

　　於本件審理中改稱之詞，其就所指『觀音山石片貼飾法』，既稱：屬

　　於『台北大屯山、觀音山等北投、淡水近山地區』傳統建築石砌牆的

　　表現形式，但此表現形式與『美援建築』特色之關聯性，仍不明確，

　　則如何可資援引作為系爭建物具備『美援建築』特色之判斷理由，更

　　有不明。……原處分所持系爭建物有『鮮見於現今保存之美援建築』

　　者，所憑部分事實（系爭建物有觀音山石片貼飾之煙囪）核與實情不

　　符，並已造成所指美援建築之具體內涵為何、是否具備稀少性等認定

　　結論，理由是否充分之疑義。2.原處分所指系爭建物其旁有 1960年代

　　美援時期住宅建築群落分布之理由不明，資以認定系爭建物有歷史文

　　化或建築價值之關聯性理由，自亦不明：……惟系爭建物實係原告於

　　44年間所自行興建……關於系爭建物所在區域是否存在『1960年代美

　　援時期住宅建築群落』暨其範圍，僅見被告提出標記空軍總部於 1960

　　年代曾供美國軍事援助技術團空軍顧問組使用之臺北市地圖……及美

　　援時期（1951年至 1965年間）空軍總部附近有建物陸續興建之航照影

　　像等資料……但此僅足以呈現系爭建物所處區域之建物興建時間在美

　　援時期，針對該區域在此時期興建之建物樣式、起源等，究竟如何可

　　認存在『1960年代美援時期住宅建築群落』，被告亦稱係出於推論…

　　…系爭建物與鄰旁所謂『1960年代美援時期住宅建築群落』之關聯性

　　為何……涉及系爭建物內部空間格局是否具備美式住宅規劃之特色…



　　…但系爭建物是否為美援建築之判斷，既有前述部分依據之事實認定

　　錯誤，或理由不充足明確等情事，自亦動搖此部分登錄理由是否具體

　　明確之認定。……」。原處分機關乃依上開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撤銷意

　　旨，重新啟動系爭建物之文化資產價值審查程序，組成專案小組於 1

　　10年 11月 12日至現場進行會勘，邀集文資審議會委員、訴願人、區公

　　所、里辦公處及相關機關代表等，分別表達意見，出席之 4位委員大

　　多認為資料不足，作成會議結論略以，本案因建物相關史料及資訊不

　　足，擬先進行文化資產價值評估研究，再召開專案小組會勘。嗣原處

　　分機關於 111年 4月委託○○大學文資中心作成調查報告書後，原處分

　　機關再次組成專案小組於 111年 8月 10日邀集訴願人及相關單位進行現

　　場勘查，會勘結論略以，本案 1位委員初步認定具文化資產價值，建

　　議登錄為歷史建築；1位委員初步認定不具文化資產價值；3位委員初

　　步認定目前相關資料尚不足以確認文化資產價值。原處分機關作成 11

　　1年 8月文資價值評估報告後提送本府文資審議會進行審議。依卷附文

　　資審議會 111年 8月 29日第 152次會議之紀錄所示，該次文資審議會已

　　邀集訴願人、大安區公所、里辦公處、○○大學文資中心等列席陳述

　　意見，審認系爭建物符合歷史建築紀念建築登錄廢止審查及輔助辦法

　　第 2條第 1款至第 3款登錄基準，且決議同意登錄系爭建物為本市歷史

　　建築。有專案小組 111年 8月 10日會勘紀錄、原處分機關 111年 8月文資

　　價值評估報告及文資審議會 111年 8月 29日第 152次會議紀錄等影本附

　　卷可稽。是原處分機關所為系爭公告，固非無據。

五、按主管機關為審議各類文化資產之指定、登錄、廢止及其他本法規定

　　之重大事項，應組成相關審議會，進行審議。審議會之任務、組織、

　　運作、旁聽、委員之遴聘、任期、迴避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

　　央主管機關定之，為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6條所明定，文化部並據以訂

　　定文化資產審議委員會組織準則，嗣於 106年 7月 27日修正名稱為文化

　　資產審議會組織及運作辦法及全文 13條。該辦法第 4條明定審議會置

　　召集人 1人，由主管機關首長或其指派之代表兼任；置委員 11人至 23

　　人，除召集人為當然委員外，由主管機關首長遴聘主管機關或有關機

　　關代表、專家學者及民間團體代表擔任。專家學者、民間團體代表應

　　具備該審議會所涉文化資產類別之相關學術專長或實務經驗，專家學

　　者及民間團體代表委員人數不得少於委員總人數 4分之 3；另該辦法第

　　5條刪除文資審議會委員連任 2次為限之資格規定。本府並據以訂定臺



　　北市政府古蹟歷史建築紀念建築聚落建築群考古遺址史蹟及文化景觀

　　審議會設置要點。該要點第 1點、第 2點規定，本府為保存維護本市古

　　蹟、歷史建築等設置文資審議會，置委員 23人，召集人及副召集人各

　　1 人，分別由副市長及原處分機關局長兼任，其餘委員為本府民政局

　　、工務局、都市發展局之首長或其指派之代表 1人兼任，並遴選古蹟

　　、歷史建築等領域專家、學者擔任；專家學者及民間團體代表委員人

　　數不得少於委員總人數 4分之 3；全體委員任一性別以不低於全體委員

　　全數 3分之 1為原則；外聘委員任一性別以不低於外聘委員全數 4分之 1

　　為原則。依卷附文資審議會第 9屆委員名單等影本所載，本屆委員計

　　有 23位，府內委員 5位（即代理副市長、原處分機關代理局長、民政

　　局、工務局及都市發展局局長或其指派之代表各 1人），府外專家學

　　者及民間團體代表委員 18位，超過委員總人數 4分之 3（23x3/4≒18）

　　；又全體委員其中男性 15位、女性 8位；外聘委員其中男性 13位、女

　　性 5位，是外聘委員任一性別無低於外聘委員全數 4分之 1（18/4≒5）

　　，且全體委員任一性別亦不低於全體委員全數 3分之 1（23/3≒8），

　　且文化資產審議會組織及運作辦法第 5條已刪除文資審議會委員連任 2

　　次為限之資格規定，已如前述，故文資審議會第 9屆委員已無組織不

　　合法之疑義。是本件文資審議會之設置與組成符合上開規定。

六、次按文資審議會開會審議各類文化資產指定、登錄、廢止等事項，應

　　通知文化資產所有人、使用人、管理人或其他利害關係人列席陳述意

　　見；並得依案件需要，邀請有關機關、團體或專家學者提供諮詢意見

　　。審議會議應有全體委員過半數之出席，始得開會；並有出席委員過

　　半數之同意，始得決議，又出席委員中，專家學者及民間團體代表委

　　員人數不得低於 2分之 1；主管機關為審議文化資產之指定、登錄，於

　　辦理現場勘查或訪查程序時，應邀請審議會委員參與。現場勘查或訪

　　查時，應通知文化資產所有人、使用人、管理人或其他利害關係人；

　　審議會為審議案件之需要，得推派委員偕同業務有關人員進行現場勘

　　查或訪查，並研擬意見提報審議會；審議會開會審議該個案時，參與

　　現勘或訪查之委員應至少有 1人出席，為文化資產審議會組織及運作

　　辦法第 6條、第 8條、第 9條及臺北市政府古蹟歷史建築紀念建築聚落

　　建築群考古遺址史蹟及文化景觀審議會設置要點第 4點、第 6點所規定

　　。查原處分機關前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等相關規定就系爭建物列冊追蹤

　　，嗣原處分機關組成專案小組（含該屆文資審議會委員 4人），於 110



　　年 11月 12日下午進行現場會勘，作成會議結論略以，本案因建物相關

　　史料及資訊不足，擬先進行文化資產價值評估研究，再召開專案小組

　　會勘。嗣原處分機關於 111年 4月委託○○大學文資中心作成調查報告

　　書後，原處分機關再次組成專案小組（含該屆文資審議會委員 4人）

　　，並通知訴願人於 111年 8月 10日進行現場勘查。嗣由原處分機關作成

　　111年 8月文資價值評估報告供文資審議會審議時之參考。又依卷附文

　　資審議會第 152次會議紀錄及簽到單等影本所載，上開 111年 8月 10日

　　現場勘查之 4位委員均有出席，且已通知訴願人等相關人員列席陳述

　　意見，並經 17位委員親自出席，已有過半數委員出席（23/2≒12）。

　　又其中出席之學者專家代表人數（15人）亦未低於出席委員總數 2分

　　之 1（17/2≒9），是該次會議已達上開規定之開會人數要求；其中出

　　席委員 9人同意，8人不同意，同意人數達出席委員（17/2≒9）過半

　　數同意系爭建物登錄為歷史建築作成決議，是本件第 152次文資審議

　　會會議之進行及決議程序均符合上開規定。

七、復按行政訴訟法第 216條第 2項規定，原處分或決定經判決撤銷後，機

　　關須重為處分或決定者，應依判決意旨為之；再按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3條第 1款第 2目規定，歷史建築指歷史事件所定著或具有歷史性、地

　　方性、特殊性之文化、藝術價值，應予保存之建造物及附屬設施；又

　　文化資產保存法施行細則第 2條並明定古蹟、歷史建築及紀念建築，

　　包括宅第等。次按歷史建築紀念建築登錄廢止審查及輔助辦法第 2條

　　規定，歷史建築之登錄，應符合下列基準之一：1.表現地域風貌或民

　　間藝術特色者。2.具建築史或技術史之價值者。3.具地區性建造物類

　　型之特色者。查文資審議會第 152次會議審查案案六結論：同意登錄

　　系爭建物為歷史建築，並認定系爭建物由訴願人於 44年興建，為地上

　　2 層加強磚造建築、中型獨戶住宅，外觀為斜屋頂兩落水，並有前後

　　院配置。內部空間格局與一般住宅不同，具美式住宅規劃之特色，具

　　體表現出特定歷史時期建築風格與特色價值；嗣於 60年起陸續曾出租

　　予○○銀行、臺灣省政府、考試院作為職務宿舍使用，包括○○○總

　　裁、○○○省長、○○○院長、○○院長皆曾入住，符合歷史建築紀

　　念建築登錄廢止審查及輔助辦法第 2條第 1款、第 2款及第 3款規定之要

　　件，有該次會議紀錄影本在卷可憑。惟查本件前經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審認（一）106年 2月 22日召開之第 6屆文資審議會組織不合法（4位委

　　員連任達 5次，違反關於連任 2次為限之資格規定）。（二）原處分所



　　指系爭建物具備美援建築特色理由之部分情形（觀音山石片貼飾之煙

　　囪壁面部分，石材樣本為黑色板岩，不是臺灣產之觀音山石）與事實

　　不符。（三）系爭建物所在區域是否存在「1960年代美援時期住宅建

　　築群落」暨其範圍不明為由，以 110年 9月 30日 109年度訴更一字第 11

　　號判決：「原處分及該部分訴願決定均撤銷。……。」確定在案。本

　　件原處分機關雖依上開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撤銷意旨，重新啟動系爭建

　　物之文化資產價值審查程序，因文資審議會組織已無連任 2次為限之

　　資格規定，本案並無組織不合法情事，已如前述；惟本案登錄理由中

　　僅就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上開實體撤銷之理由刪除觀音山石片貼飾煙囪

　　壁面及「1960年代美援時期住宅建築群落」，其說明本次登錄理由符

　　合歷史建築紀念建築登錄廢止審查及輔助辦法第 2條第 1款至第 3款規

　　定「表現地域風貌或民間藝術特色」、「具建築史或技術史之價值」

　　及「具地區性建造物類型之特色」，與前經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撤銷理

　　由認為系爭建物是否為美援建築之判斷理由不充足明確，是否得以此

　　作為登錄理由亦有欠缺具體明確之認定情形均相同；是本件於 112年 4

　　月 17日在本府訴願審議委員會進行言詞辯論時，原處分機關就此部分

　　再為說明表示，上述登錄理由 2之「1971年起陸續曾出租予○○銀行

　　、臺灣省政府、考試院作為職務宿舍使用，包括○○○總裁、○○○

　　省長、○○○院長、○○院長皆曾入住」所稱之上開人物居住於系爭

　　建物之期間皆不長，僅曾使用過系爭建物；並以系爭建物為「美式建

　　築」同時符合上開辦法第 2條第 1款、第 2款、第 3款之歷史建築登錄基

　　準，則原處分機關所憑登錄理由仍未釐清前次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撤銷理由所指摘判斷理由不充分明確及欠缺具體明確認定之登錄理由

　　。是本件原處分機關既仍未依前揭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撤銷理由明

　　確說明系爭建物得以登錄為歷史建築之具體理由，容有依該判決撤銷

　　意旨再予釐清並詳為說明之必要。從而，為求原處分之正確適法，應

　　將原處分撤銷，由原處分機關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90日內另為處分

　　。

八、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有理由，依訴願法第 81條，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連　堂　凱（公出）

　　　　　　　　　　　　　　　　　　　　委員　張　慕　貞（代行）

　　　　　　　　　　　　　　　　　　　　委員　王　曼　萍

　　　　　　　　　　　　　　　　　　　　委員　陳　愛　娥



　　　　　　　　　　　　　　　　　　　　委員　洪　偉　勝

　　　　　　　　　　　　　　　　　　　　委員　范　秀　羽

　　　　　　　　　　　　　　　　　　　　委員　邱　駿　彥

　　　　　　　　　　　　　　　　　　　　委員　郭　介　恒

　　　　　　　　　　　　　　　　　　　　委員　宮　文　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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